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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件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 
2015 年 4 月 29 日舉行的會議的跟進事宜  

 
 

網絡安全中心的保安  
 
 網 絡 安 全 中 心（ 下 稱 “ 中 心 ” ）在 香 港 防 禦 及 應 對 大 型 網

絡 攻 擊 上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。 警 方 在 制 定 中 心 的 保 安 措 施 方 面 ， 必 須

考 慮 一 系 列 因 素 ， 包 括 資 料 的 保 密 要 求 、 牽 涉 的 保 安 技 術 、 所 需

要 的 有 效 軟 件 及 硬 件 、 操 作 地 點 安 全 等 。 為 保 障 警 方 處 理 香 港 網

絡 安 全 的 能 力 ， 警 方 必 須 審 慎 和 周 密 地 制 定 中 心 的 實 體 和 網 上 保

安 工 作 ， 把 當 中 的 操 作 程 序 、 運 作 、 技 術 和 能 力 嚴 格 保 密 ， 以 防

止 中 心 成 為 黑 客 的 攻 擊 或 入 侵 目 標 ， 保 障 中 心 防 禦 大 型 網 絡 攻 擊

的 能 力 。  
 
2. 此 外，中 心 在 日 常 運 作 中 需 要 處 理 及 分 析 敏 感 數 據，包 括

由 重 要 基 礎 設 施 （ 如 銀 行 及 金 融 服 務 、 交 通 及 航 運 服 務 、 通 訊 服

務 、 公 共 服 務 及 政 府 服 務 的 電 腦 系 統 ） 所 願 意 提 供 的 網 絡 數 據 流

量 （ 並 非 資 訊 內 容 ） 及 與 網 絡 攻 擊 有 關 的 數 據 。 中 心 與 這 些 持 份

者 的 協 作 都 是 基 於 雙 方 的 保 密 協 議 下 進 行 。  
 
3. 基 於 上 述 的 理 由，警 方 在 中 心 全 面 運 作 後，一 直 嚴 格 按 照

「 有 需 要 知 道 (need-to-know)」的 原 則 處 理 與 中 心 有 關 的 事 宜。這

保 安 原 則 對 防 範 中 心 的 機 密 資 料 （ 包 括 中 心 支 援 執 法 的 能 力 、 方

法 、 系 統 運 作 和 技 術 ） 的 洩 漏 ， 至 為 重 要 。  
 
4. 由 於 中 心 的 機 密 性 及 敏 感 性，警 方 原 則 上 不 會 接 受 探 訪 中

心 的 要 求 。 警 方 決 定 容 許 任 何 人 士 進 入 中 心 ， 都 必 須 基 於 「 有 需

要 知 道 」 的 原 則 作 考 慮 。 自 中 心 全 面 投 入 運 作 後 ， 只 有 中 心 的 工

作 人 員 ， 有 行 動 需 要 的 人 員 及 有 關 決 策 人 員 方 可 進 入 。  
 
網絡安全中心的工作簡介  
 
5. 特 區 政 府 尊 重 立 法 會 議 員 監 察 政 府 的 職 能，當 局 也 樂 意 致

力 解 釋 中 心 的 工 作 。 當 局 在 2015 年 4 月 29 日 的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

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已 經 多 番 表 示 願 意 安 排 警 務 人 員 為 議 員 作 特 別 簡

介 ， 讓 議 員 能 夠 對 有 關 工 作 進 一 步 了 解 。 我 們 重 申 ， 只 要 議 員 同

意 有 關 安 排 ， 警 方 樂 意 在 有 關 建 議 提 交 財 委 會 審 議 前 為 議 員 安 排

簡 介 會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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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事罪行條例》第 161 條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」

的檢控及定罪個案數字  
 
6. 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 第 161(1)條 的 原 文 如 下 ：  
 

任 何 人 有 下 述 意 圖 或 目 的 而 取 用 電 腦 ─  
 
(a) 意 圖 犯 罪 （ 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

何 時 間 ）；  
 

(b) 不 誠 實 地 意 圖 欺 騙 （ 不 論 是 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
在 日 後 任 何 時 間 ）；  
 

(c) 目 的 在 於 使 其 本 人 或 他 人 不 誠 實 地 獲 益 （ 不 論 是
在 取 用 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 何 時 間 ）； 或  
 

(d) 不 誠 實 地 意 圖 導 致 他 人 蒙 受 損 失 （ 不 論 是 在 取 用
電 腦 的 同 時 或 在 日 後 任 何 時 間 ），  
 

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循 公 訴 程 序 定 罪 ， 可 處 監 禁 5 年 。  
  
7. 在 2011年 至 2014年 期 間，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第 161條「 有 犯

罪 或 不 誠 實 意 圖 而 取 用 電 腦 」 檢 控 及 定 罪 的 數 字 如 下 。  
 
 

年份 檢控個案數字 定罪個案數字 

2012 39 32 

2013 55 50 

2014 86 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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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上 述 數 字 為 第 161條 的 整 體 檢 控 及 定 罪 數 字 。 政 府 沒 有 就

此 罪 行 的 四 項 分 項 (a)、 (b)、 (c)和 (d)備 存 個 別 的 數 字
註

。  
 
 

 

保安局 

香港警務處 

2015 年 7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為 了 分 析 本 港 整 體 治 安 情 況、罪 案 趨 勢 及 了 解 刑 事 司 法 系 統 的 概 況，執 法 部

門 及 司 法 機 構 會 備 存 各 項 與 罪 案 有 關 的 統 計 數 字，例 如 各 罪 行 的 個 案 數 目 、

被 捕 人 數、 檢 控 數 字 、 定 罪 數 字 及 判 刑 等 。 所 記 錄 的 數 字 ， 都 以 各 罪 行 的 整

體 數 字 為 依 歸，因 此，對 於 各 罪 行 的 不 同 分 項，都 不 會 作 分 別 備 存。例 如「 入

屋 犯 法 罪 」（ 《 盜 竊 罪 條 例 》 第 11 條 ） 有 兩 個 分 項 ， 即 －  
 

第 11(1)(a)條 －  作 為 侵 入 者 進 入 任 何 建 築 物 或 其 部 分 ， 意 圖 犯 條 例 指 明 的

某 些 罪 行 ， 包 括 偷 竊 、 使 在 該 處 的 人 的 身 體 受 到 嚴 重 傷 害

或 強 姦 在 該 處 的 婦 女 、 或 非 法 損 壞 該 建 築 物 或 其 內 的 任 何

東 西 ； 及  
 
第 11(1)(b)條 －  作 為 侵 入 者 在 進 入 任 何 建 築 物 或 其 部 分 後 ， 偷 竊 或 企 圖 偷

竊 在 該 建 築 物 或 其 部 分 內 的 任 何 東 西 ， 或 使 或 企 圖 使 在 該

處 的 任 何 人 的 身 體 受 到 嚴 重 傷 害 。  
 
 不 論 涉 案 人 士 干 犯 了 (a)或 (b)項 ， 都 會 構 成「 入 屋 犯 法 罪 」。 而 在 統 計 及 備 存

「 入 屋 犯 法 罪 」 的 數 字 上 ， 部 門 只 會 備 存 該 罪 行 的 整 體 數 字 （ 即 不 分 (a)或

(b)），而 不 會 再 備 存 (a)或 (b)的 細 分 數 字。就 第 161 條 而 言，條 文 就 這 罪 行 設

有 (a)、 (b)、 (c)及 (d)四 個 分 項，在 統 計 這 罪 行 的 數 字 上，有 關 部 門 /機 構 也 只

會 備 存 整 體 數 字，而 不 會 備 存 其 四 個 分 項 的 細 分 數 字，情 況 就 如 上 述「 入 屋

犯 法 罪 」 的 例 子 一 樣 。  




